附表3
韶关学院     学年第  学期课程重修申请表

	姓名
	
	性别
	
	学号
	
	所属学院
	

	专业

名称
	
	年级

班别
	

	累计平均学分绩点
	
	联系电话
	

	重修课程名称
	原课程成绩
	课程编码
	课程性质
	学分
	考试性质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申

请

重

修

理

由
	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　申请人签名：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年  月　日

	开课

学院

审核

意见
	（公章）主管领导签名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	学生

所属
学院

审批

意见
	（公章）主管领导签名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年　月  日

	备

注
	根据《韶关学院课程修读管理办法》文件第二十一条规定：在教学资源许可的条件下，允许部分学生因课程考核成绩不理想而申请重修，但需办理相关手续。




注：

1、此表一式2份(A4)，开学后两周内受理，审批后交由学生所属学院存档，并为学生增加重修名单，学生按时网上报名选课。该表教务处存留一份备案。

2、原课程成绩是指本次重修申请前该科目的最好成绩。

3、课程性质：必修、选修。

4、填写本次重修的考试性质（譬如第一次重修，填写重修一、……、以此类推）。

5、空表从教务处教务管理相关网页下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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